
政工职评资格审核阶段系统填报温馨提示

为确保申报人在进行系统录入时，信息填写准确、严谨，资

格审核能够顺利实施，特提示如下注意事项：

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

各栏目均应如实填报，没有内容填写的，应填写“无”，不

能空项，填写时可参考表格下面的注释要求。资格审核通过之后，

进入到正式参评阶段，导出的《申报表》涉及的“基本情况”及

“工作主要经历”部分的信息将不能再次修改。

第二部分 分项说明

一、封面

1．“单位”，填写现单位全称，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，不

能填写二级学院或部门名称。

2．“姓名”，填写应与本人身份证一致。

3．“申报职务”，填写政工专业职务全称。如：“高级政

工师”“政工师”，不能填写“高级”“中级”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1．“民族”，填写全称，如：“汉族”“维吾尔族”，不

能简写为“汉”、“维族”或“维”。

2．“照片”，要求是近期小二寸、彩色、正面、免冠、半

身证件照、蓝底或白底。

3．“现任职务”，填写本人现在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：单

位全称+部门+政工岗位+职务（应与“专业工作主要经历”一栏



最后一行后三栏一致）。担任两个职务以上的，要同时填写，如：

“党总支副书记、副院长”。

4．“现有专业职务”，指目前具有的政工专业职务或其它

系列的最高专业技术职称，不是指行政职务。

5．“现有专业职务取得时间”，是指申报时已有的专业职

务取得时间，不是指行政职务任职时间或工作时间。

6．“联系电话”，填写手机号码，不要填写座机号码。

7．“教育情况”，填写本人现在已取得的最高学历和低于

现学历一级的学历。如果是党校研究生毕业，暂未授予学位，学

历填“研究生”，学位填“无”。

8．“毕业时间”“毕业院校”“所学专业”，与毕业证书

一致，“毕业院校”“所学专业”填写全称。

9．“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（共青团）、任何职”，要逐项填

写清楚。如：2013 年 6 月 6 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（具体到日子）；

如：2013 年 6年 10任×××单位×××部门×××（党内何职）。

10．“何时加入何民主党派、任何职”，填写具体名称、参

加时间、担任职务等。没有填“无”。民主党派要写全称，不要

写简称，如：“中国民主促进会”“中国民主同盟”。

11．“参加何学术团体任何职及有何社会兼职”，填写学术

团体、社会兼职全称、参加时间、担任职务。没有填“无”。

12．“专业知识”，参加专业课考试的，“考试是否通过”

填“是”，“是否免试”填“否”；专业课免考的，“考试是否

通过”填“无”，“是否免试”填“是”。

13．是否破格申报：按实际情况据实填写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

三、专业工作主要经历

自从事政工专业工作起，按时间顺序填写。凡本人职务、工

作单位、部门或从事政工专业有变化，都要分行填写。不是政工

岗位的不用填写，最后一行填写的主要经历与“现任职务”要一

致。


